[bookmark: _GoBack]关于做好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材料建档工作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教高厅【2011】2号）文件精神，已有5届本科毕业生的新建本科学校都应参加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为做好我院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材料的建档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支撑材料整理
合格评估指标体系由7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39个观测点构成。各单位根据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职能部门支撑材料目录及任务分解表》（附件3）的要求，对照评估指标体系，完成评估支撑材料的收集、整理、编撰、归档工作，同时对本单位负责工作进行全面自查、自评，提出整改建设方案，落实各项建设任务。
二、评估材料的立卷归档
所有评估支撑材料按评估方案中的主要观测点(即三级指标)组卷归档,不要将两个及两个以上观测点的材料放入同一案卷。材料较多的按评估材料目录依次放入几个档案盒。
三、时间安排 
1. 3月下旬学院召开院评估小组成员会议，学习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体系，明确分工及要求。
2. 材料的收集、归档和整理工作于2016年6月17日（第17周）前完成，6月底教务处教学评估与质量中心将组织院评审专家对各单位材料进行检查。
四、工作要求
1. 落实任务，责任到人。评估材料原则上根据观测点，由相应单位完成，涉及到多个单位的，由牵头单位整理汇总，其它相关单位须密切配合。各单位提供的支撑材料必须做到有“据”可查，要注意收集、整理原始“依据”材料，确保材料的真实性。
2. 加强学习，强化内涵建设。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事关学院发展大局。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评估文件，明确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与定位，熟悉学院的基本办学情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要主动把日常工作和教学评估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抓住教学评估这个难得的机遇，积极推动学院各项工作向前发展。

附件 ：
1.《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教高【2011】9号）
2.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教高厅【2011】2号）
3.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职能部门支撑材料目录及任务分解表
4. 三级指标综述和盒装材料目录模板
5. 盒装材料侧标签板                                       教务处
                                                  教学评估与质量中心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